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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（连云港徐圩新区）环境保护局 
 

 

关于延长东港污水处理厂一期深度处理 

及回用工程尾水过渡性排污口 

排放期限的复函 

 

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报送的《关于延长徐圩新区东港污水处理厂一期深度

处理及回用工程尾水过渡性排污口排放期的请示》（苏方洋水司

〔2021〕117 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 

一、为确保石化产业基地内企业污水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，

原则同意延长东港污水处理厂一期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尾水南

复堆河排污口期限，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二、你单位应严格控制排放尾水的水质标准，禁止排放重金

属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质，确保出水水质合格。 

三、入河排污口应按规定设置取样井，安装视频监控设施、

水量计量和水质在线监测装置并加强排污口及附近水域的水质

监测，有关监测情况定期报我局；应在入河排污口醒目处设立标

志牌，公布举报电话等举报途径。同时，严格污水处理厂管理维

护，建立和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落实事故防范措施，杜绝事故排

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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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复。 

 

 

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（连云港徐圩新区）环境保护局 

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9 日 


		Stamp
	2021-07-01T10:15:10+0800
	连云港
	原因




